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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佳华智能健康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22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奥佳华智能健康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以下简称“本次

股东大会”）通知于 2023 年 4 月 27 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巨
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以公告方式发出。

（一）会议召开的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3年 5月 18日（星期四）下午 14:30
（2） 网络投票时间：2023年 5月 18日， 其中，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2023年 5月 18日 9:15~9:25，9:30~11:30和下午 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
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3年 5月 18日 9:15～15:00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厦门市湖里区安岭二路 31-37号 8楼会议室
3、表决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 本次股东大会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

投票系统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
4、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现场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邹剑寒先生
6、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

等有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出席的情况：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计 28 名，代表有表决权股份共 253,909,727 股，约占公司

股份总数的 40.7253%。
（1）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有 12 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 248,123,259 股，约占公司总

股份数的 39.7972%。
（2）网络投票情况：
参与网络投票的股东共有 16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 5,786,468股，约占公司总股份数的 0.9281%。
（3）委托独立董事投票的股东共 0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 0股，占本公司总股数的 0.0000%。
2、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公司董事会秘书以及见证律师出席了现场会议，公司部分高级管理人员

列席了现场会议。
二、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以现场记名投票与网络投票的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2022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 同意 252,245,827 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3447%； 反对

217,1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855%；弃权 1,446,8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
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5698%。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9,196,536 股同意，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84.6793%；217,100股反对，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9990%；1,446,800股
弃权，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3.3217%。

（二）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2022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 同意 253,689,527 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133%； 反对

213,3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840%；弃权 6,9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27%。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10,640,236股同意，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97.9725%；213,300股反对，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9640%；6,900 股弃
权，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635%。

（三）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2022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 同意 252,245,827 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3447%； 反对

217,1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855%；弃权 1,446,8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
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5698%。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9,196,536 股同意，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84.6793%；217,100股反对，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9990%；1,446,800股
弃权，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3.3217%。

（四）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2022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 同意 252,245,827 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3447%； 反对

217,1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855%；弃权 1,446,8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
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5698%。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9,196,536 股同意，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84.6793%；217,100股反对，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9990%；1,446,800股
弃权，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3.3217%。

（五）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2022年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 同意 252,245,827 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3447%； 反对

217,1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855%；弃权 1,446,8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
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5698%。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9,196,536 股同意，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84.6793%；217,100股反对，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9990%；1,446,800股
弃权，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3.3217%。

（六）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2023年度财务预算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 同意 248,436,159 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8443%； 反对

5,470,468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1545%；弃权 3,1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12%。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5,386,868 股同意，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49.6009%；5,470,468股反对，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0.3706%；3,100 股
弃权，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285%。

（七）审议通过《关于续聘 2023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 同意 252,226,527 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3371%； 反对

236,4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931%；弃权 1,446,8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
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5698%。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9,177,236 股同意，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84.5016%；236,400股反对，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1767%；1,446,800股
弃权，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3.3217%。

会议还听取了公司独立董事《2022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上述各议案均为普通议案，已经出席
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的 1/2以上表决通过。

本次会议议案内容及公司独立董事述职报告详见 2023 年 4 月 27 日刊载于《中国证券报》、《上海
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的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九
次会议决议、第五届监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及其内容的相关公告。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福建天衡联合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黄臻臻、邢志华
3、结论性意见：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及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

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
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公司 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福建天衡联合律师事务所《关于公司 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奥佳华智能健康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5 月 18 日

关于奥佳华智能健康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2023）天衡（意）字第 092号
致：奥佳华智能健康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2022 年修订）》

（以下简称“《股东大会规则》”）和《奥佳华智能健康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

程》”）的规定，福建天衡联合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接受公司的委托，指派黄臻臻律师、邢志华
律师（以下简称“本所律师”）出席公司 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并出具法律意见。

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本所律师于 2023年 5 月 18 日参加公司本次股东大会，对本次股东大会的
召集、 召开程序和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的资格进行了审查， 对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过程进行见
证，并审查了公司提供的本次股东大会的有关文件。

律师声明事项：
1. 本所及经办律师依据《公司法》《证券法》《律师事务所从事证券法律业务管理办法》和《律师事

务所证券法律业务执业规则（试行）》等规定及本法律意见出具日以前已经发生或者存在的事实，严格
履行了法定职责，遵循了勤勉尽责和诚实信用原则，进行了充分的核查验证，保证本法律意见所认定
的事实真实、准确、完整，所发表的结论性意见合法、准确，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2. 公司应当对其向本所律师提供的本次股东大会会议资料以及其他相关资料（包括但不限于董
事会决议、关于召开本次大会的公告和本次大会股权登记日的《股东名册》等）的真实性、完整性和有
效性负责。

3.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在办理出席会议登记手续时向公司出示的居民身份
证、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授权委托书、股票账户卡等，其真实性应当由股东（或股东代理
人）自行负责，本所律师的责任是核对股东姓名（或名称）及其持股数额与《股东名册》中登记的股东姓
名（或名称）及其持股数额是否一致。

4. 公司股东使用其网上用户名、密码登录网络投票系统，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的操作行为
均代表股东行为，股东应当对此法律后果负责。

5. 按照《股东大会规则》的要求，本所律师仅对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和出席会
议人员的资格以及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发表法律意见， 并不对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
各项议案内容及其所涉及事实的真实性、合法性发表意见。

6. 本所律师同意本法律意见书随公司本次股东大会决议等资料一并公告。
7. 本法律意见书经本所负责人和本所律师签字并加盖本所印章后生效。 本法律意见书正本一式

四份，无副本，各正本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本所律师现根据《股东大会规则》第五条的要求，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

尽责的精神，出具法律意见如下：
一、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
1.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于 2023年 4月 25日以现场结合通讯方式召开， 会议决议召

集召开公司 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并于 2023年 4月 27 日在《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
《证券时报》及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巨潮资讯网上刊登了《奥佳华智能健康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
于召开 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会议通知”）， 在法定期限内以公告方式发出了本次股东大会
的通知。

2.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于 2023 年 5 月 18 日（星期四） 下午 14:30 在在厦门市湖里区安岭二路

31-37号公司八楼会议室召开，和公告的时间、地点一致。
本次股东大会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系统提供网络投票，其中：（1）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

交易系统进行投票的时间为：2023 年 5 月 18 日上午 9:15-9:25，9:30-11:30 和下午 13:00-15:00；（2）通
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为：2023年 5月 18日 9:15-15:00。

3.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长邹剑寒先生主持，就会议通知中所列的事项进行了审议。
经核查，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地点、会议内容与公告一致，大会的召集、

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本次股东大会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
1.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
2. 经本所律师核查公司提供的公司股东名册、 出席现场会议股东以及股东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证

明、授权委托书、持股凭证以及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提供的统计数据，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共
28人，持有公司股份 253,909,727股，占公司股份总数 623,469,310股的 40.7253%，其中：

（1）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共 12人，持有公司股份 248,123,259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39.7972%；
（2）通过参加网络投票方式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共 16 人，持有公司股份 5,786,468 股，占公

司股份总数的 0.9281%。
3.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其他人员为公司的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经核查，本所律师认为，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的资格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

程》的有关规定，合法有效。
三、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
（一）表决程序
经审查，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事项已在会议通知中列明。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以记

名投票表决方式进行表决。 公司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系统提供网络投票，网络投票结束后，
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向公司提供了本次股东大会现场及网络投票的汇总统计结果。 本次投票表决
由股东代表、监事代表及本所律师参加计票、监票。

（二）表决结果
1. 经统计，《关于公司 2022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具体表决结果为：252,245,827 股同意，占

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99.3447%；217,100股反对，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
数的 0.0855%；1,446,800股弃权，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0.5698%。 表决结果：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为：9,196,536 股同意，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84.6793%；217,100 股反对，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1.9990%；1,446,800 股弃
权，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13.3217%。

2. 经统计，《关于公司 2022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具体表决结果为：253,689,527 股同意，占
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99.9133%；213,300股反对，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
数的 0.0840%；6,900股弃权，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0.0027%。 表决结果：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为：10,640,236股同意，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97.9725%；213,300股反对，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1.9640%；6,900股弃权，占
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0.0635%。

3. 经统计，《关于公司 2022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具体表决结果为：252,245,827 股同意，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99.3447%；217,100股反对，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
份数的 0.0855%；1,446,800股弃权，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0.5698%。表决结果：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为：9,196,536 股同意，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84.6793%；217,100 股反对，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1.9990%；1,446,800 股弃
权，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13.3217%。

4. 经统计，《关于公司 2022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具体表决结果为：252,245,827 股同意，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99.3447%；217,100股反对，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
份数的 0.0855%；1,446,800股弃权，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0.5698%。表决结果：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为：9,196,536 股同意，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84.6793%；217,100 股反对，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1.9990%；1,446,800 股弃
权，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13.3217%。

5. 经统计，《关于公司 2022年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具体表决结果为：252,245,827 股同意，占
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99.3447%；217,100股反对，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
数的 0.0855%；1,446,800股弃权，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0.5698%。 表决结果：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为：9,196,536 股同意，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84.6793%；217,100 股反对，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1.9990%；1,446,800 股弃
权，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13.3217%。

6. 经统计，《关于公司 2023年度财务预算报告的议案》 具体表决结果为：248,436,159 股同意，占
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97.8443%；5,470,468 股反对，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
份数的 2.1545%；3,100股弃权，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0.0012%。 表决结果：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为：5,386,868 股同意，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49.6009%；5,470,468股反对，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50.3706%；3,100 股弃权，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0.0285%。

7. 经统计，《关于续聘 2023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具体表决结果为：252,226,527 股同意，占出席
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99.3371%；236,400股反对，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0.0931%；1,446,800股弃权，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0.5698%。 表决结果：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为：9,177,236 股同意，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84.5016%；236,400 股反对，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2.1767%；1,446,800 股弃
权，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13.3217%。

经核查，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
有关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及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和

《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
果合法有效。

福建天衡联合律师事务所
负责人：孙卫星 经办律师：黄臻臻 邢志华

2023 年 5 月 1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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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隆基绿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度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

2023 年第二次债券持有人会议结果的公告
本公司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隆基绿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债券持有人：
隆基绿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发行人”）于 2022 年 1 月 5 日公开发行面值总

额 7,000,000,000.00元可转换公司债券（以下简称“本期债券”）。 根据公司战略规划和经营需要，公司
拟对本期债券募集资金用途进行变更。 根据《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隆基绿能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和《隆基绿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A 股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
人会议规则（2021年 5月）》，隆基绿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度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于 2023
年 5月 12日至 2023年 5月 18日召开了 2023 年第二次债券持有人会议， 现将会议召开情况及决议
公告如下：

一、债券基本情况
（一）发行人名称：隆基绿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二）证券代码：113053
（三）证券简称：隆 22转债
（四）基本情况：
1、债券名称：隆基绿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度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
2、债券期限：本期债券期限为 6年；
3、发行规模：人民币 70亿元；
4、票面利率：第一年 0.20%、第二年 0.40%、第三年 0.80%、第四年 1.20%、第五年 1.60%、第六年

2.00%；
5、起息日：2022年 1月 5日；
6、付息日期：每年的付息日为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首日起每满一年的当日。 如该日为

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下一个工作日，顺延期间不另付息。 每相邻的两个付息日之间为一个
计息年度。

二、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一）会议名称：隆基绿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度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 2023 年第二次

债券持有人会议
（二）召集人：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三）债权登记日：2023年 5月 11日
（四）召开时间：2023年 5月 12日至 2023年 5月 18日
（五）投票表决期间：2023年 5月 12日至 2023年 5月 18日
（六）召开地点：线上
（七）召开方式：线上，按照简化程序召开。
（八）表决方式是否包含网络投票：否
债券持有人对持有人会议通知公告所涉议案有异议的， 应于持有人会议通知公告之日起 5 个交

易日内（即 2023年 5月 18日前）以书面形式回复受托管理人。 逾期不回复的，视为同意受托管理人公
告所涉意见及审议结果。

（九）出席对象：1、除法律、法规另有规定外，截至债权登记日 2023 年 5 月 11 日交易结束后，登记
在册的本期债券持有人均有权参加本期债券持有人会议及提出异议， 并可以委托代理人代为提出异
议；2、发行人；3、受托管理人；4、发行人聘请的律师；5、发行人认为有必要出席的其他人员。

三、会议审议事项
议案：《关于变更 2021年可转债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议案》
具体议案见《关于适用简化程序召开隆基绿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度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

债券 2023年第二次债券持有人会议的通知》。 本次会议异议期已于 2023年 5月 18日结束，异议期内
未收到任何书面异议。

根据本期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的相关规定，本次会议视为已召开并表决完毕，《关于变更 2021 年
可转债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议案》获得本次债券持有人会议表决通过。 具体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 100%，反对 0%，弃权 0%
通过。
四、律师见证情况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债券持有人会议的召集人资格、召集方式、召开程序、表决程

序及表决结果均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募集说明书》《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的规定，公
司本次债券持有人会议决议合法有效。

五、其他
（一）受托管理人联系方式
邮寄地址：上海市浦东民生路 1199弄证大五道口广场 1号楼 15层
联系人：姜志刚、龚癸明
联系电话：021-60933135
邮编：200135
邮箱：gonggm@guosen.com.cn
六、附件
《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关于隆基绿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度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

2023年第二次债券持有人会议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 5 月 1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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隆基绿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

通知债权人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通知债权人的原由
隆基绿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五届董事会 2022年年度会议、2022 年年度股东

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具体内容请详见公司 2023 年 4 月 28 日、
2023年 5月 19日披露的相关公告）, 鉴于公司《2022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以下简称

“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中，1名限制性股票激励对象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条件已经成就，
根据公司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上述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共计 112,000股限制性股票将由公
司办理回购注销，回购价格为 27.58元/股加上离职激励对象应取得的银行同期活期存款利息。 公司将
根据相关规定向上海证券交易所和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申请该部分股票的注
销，本次回购注销完成后，公司注册资本将减少 112,000元。

二、需债权人知晓的相关信息
根据《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公司债权人自接到公司通知起 30 日内、未接到通知者自

本公告披露之日（2023 年 5 月 19 日）起 45 日内，均有权凭有效债权文件及相关凭证要求公司清偿债
务或者提供相应担保。 债权人如逾期未向公司申报债权，不会因此影响其债权的有效性，相关债务将
由公司根据原债权文件的约定继续履行。

债权人可采用信函或传真的方式申报，债权申报所需材料：公司债权人可持证明债权债务关系存
在的合同、协议及其他凭证的原件及复印件到公司申报债权。 债权人为法人的，需同时携带法人营业
执照副本原件及复印件、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文件；委托他人申报的，除上述文件外，还需携带法定代
表人授权委托书和代理人有效身份证的原件及复印件。 债权人为自然人的，需同时携带有效身份证的
原件及复印件；委托他人申报的，除上述文件外，还需携带授权委托书和代理人有效身份证件的原件
及复印件。 申报具体方式如下：

（一）债权申报登记地点：西安经济技术开发区尚苑路 8369号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二）申报时间：2023 年 5 月 19 日至 2023 年 7 月 2 日 9：00-12：00；13：30-17：00（双休日及法定

节假日除外）
（三）联系人：王皓
（四）电话：029-86519912
（五）传真：029-86689601
（六）邮箱：longi-board@longi.com
特此公告。

隆基绿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零二三年五月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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隆基绿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3年 5月 18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陕西省西安市未央区经济技术开发区凤城七路 101 号西安铂菲朗酒

店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669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048,899,686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40.2149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钟宝申先生因公外地出差，不便主持会议，全体董事一致推选董

事兼总经理李振国先生代为主持。 本次会议召开符合《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
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规范运作》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五） 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 9人，出席 9人；
2、 公司在任监事 3人，出席 3人；
2、 公司董事会秘书刘晓东先生出席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2022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 东 类
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026,430,575 99.2630 3,715,382 0.1219 18,753,729 0.6151
2、议案名称：2022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 东 类
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026,439,575 99.2633 3,706,382 0.1216 18,753,729 0.6151
3、议案名称：2022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 东 类
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026,458,255 99.2639 3,687,702 0.1210 18,753,729 0.6151

4、议案名称：2022年年度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 东 类
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026,539,417 99.2666 3,606,540 0.1183 18,753,729 0.6151
5、议案名称：2022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 东 类
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026,425,147 99.2629 3,719,310 0.1220 18,755,229 0.6151

6、议案名称：关于 2022年度利润分配的预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 东 类
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033,596,802 99.4981 2,207,233 0.0724 13,095,651 0.4295

7、议案名称：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
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967,683,815 97.3362 40,496,272 1.3282 40,719,599 1.3356

8、议案名称：关于制定《董事、监事与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办法》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 东 类
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482,801,119 98.7354 5,871,217 0.3909 13,120,551 0.8737

9、议案名称：关于调整外部董事津贴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 东 类
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032,541,215 99.4635 3,278,716 0.1075 13,079,755 0.4290

10、议案名称：关于调整外部监事津贴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 东 类
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032,547,295 99.4637 3,272,636 0.1073 13,079,755 0.4290

11、议案名称：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 东 类
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033,374,582 99.4908 2,456,969 0.0806 13,068,135 0.4286

12、议案名称：关于变更注册资本并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 东 类
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032,336,985 99.4568 3,477,046 0.1140 13,085,655 0.4292

13、议案名称：关于变更 2021年可转债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 东 类
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031,875,266 99.4416 2,988,786 0.0980 14,035,634 0.4604

14、议案名称：关于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及经营团队持有控股子公司股权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 东 类
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483,531,393 98.7374 6,602,222 0.4394 12,368,652 0.8232

15、议案名称：关于公司及经营团队向控股子公司增资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 东 类
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483,634,755 98.7443 6,496,660 0.4324 12,370,852 0.8233

（二）现金分红分段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持股 5%以上普通股股东 1,447,787,033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持股 1%-5%普通股股东 466,355,809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持股 1%以下普通股股东 1,119,453,960 98.6514 2,207,233 0.1945 13,095,651 1.1540

其中: 市值 50 万以下普
通股股东 745,611,876 99.3309 578,864 0.0771 4,443,391 0.5920

市值 50万以上普通股股
东 373,842,084 97.3236 1,628,369 0.4239 8,652,260 2.2525

（三）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6 关于 2022年度利润分配的预案 1,486,490,003 98.9810 2,207,233 0.1470 13,095,651 0.8720

7 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1,420,577,016 94.5921 40,496,272 2.6965 40,719,599 2.7114

8 关于制定《董事、监事与高级管
理人员薪酬管理办法》的议案 1,482,801,119 98.7354 5,871,217 0.3909 13,120,551 0.8737

9 关于调整外部董事津贴的议案 1,485,434,416 98.9107 3,278,716 0.2183 13,079,755 0.8709

10 关于调整外部监事津贴的议案 1,485,440,496 98.9111 3,272,636 0.2179 13,079,755 0.8709

11 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
的议案 1,486,267,783 98.9662 2,456,969 0.1636 13,068,135 0.8702

13 关于变更 2021年可转债部分募
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议案 1,484,768,467 98.8664 2,988,786 0.1990 14,035,634 0.9346

14
关于公司董事、 高级管理人员
及经营团队持有控股子公司股
权的议案

1,482,822,013 98.7368 6,602,222 0.4396 12,368,652 0.8236

15 关于公司及经营团队向控股子
公司增资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1,482,925,375 98.7437 6,496,660 0.4326 12,370,852 0.8237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以上第 11、12项议案为特别决议议案，已经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 以上通过；以上第

8、9、10、14、15项议案为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关联股东已回避表决。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
律师：刘佳、李煌辉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资格、出席会议人员资

格、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等相关事项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公司本次股东大会决议合法
有效。

四、 备查文件目录
1、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经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3、上海证券交易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隆基绿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5 月 1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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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东微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3年 5月 18日
（二）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 江苏省苏州市工业园区东长路 88号 2.5产业园三期 N2栋 5层苏州

东微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会议室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表决权数量

的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7

普通股股东人数 27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41,292,992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41,292,992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64.8569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64.8569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龚轶先生主持。 会议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进行表决。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及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及《公司章程》等的有关规
定。

（五） 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 9 人，现场结合通讯方式出席 8 人，独立董事卢红亮因公务请假未出席本次股

东大会，已向董事会履行请假手续；
2、 公司在任监事 3人，现场结合通讯方式出席 3人；
3、 公司董事会秘书李麟女士出席了本次会议，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公司财务总监谢长勇先生列席

了本次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议案名称：《关于＜2022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41,292,391 99.9985 601 0.0015 0 0.0000

2、 议案名称：《关于＜2022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41,292,391 99.9985 601 0.0015 0 0.0000

3、 议案名称：《关于＜2022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41,292,391 99.9985 601 0.0015 0 0.0000

4、 议案名称：《关于＜2022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41,292,391 99.9985 601 0.0015 0 0.0000

5、 议案名称：《关于 2022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41,292,391 99.9985 601 0.0015 0 0.0000

6、 议案名称：《关于续聘公司 2023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41,292,391 99.9985 601 0.0015 0 0.0000

7、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 2023年度董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41,292,391 99.9985 601 0.0015 0 0.0000

8、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 2023年度监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41,292,391 99.9985 601 0.0015 0 0.0000

9、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 2023年度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41,292,391 99.9985 601 0.0015 0 0.0000

10、 议案名称：《关于使用部分超额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41,292,391 99.9985 601 0.0015 0 0.0000

11、 议案名称：《关于使用部分暂时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40,684,984 98.5275 608,008 1.4725 0 0.0000

（二） 涉及重大事项，应说明 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
数 比例（%）

5 《关于 2022 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
转增股本预案的议案》 9,132,826 99.9934 601 0.0066 0 0.0000

6 《关于续聘公司 2023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
案》 9,132,826 99.9934 601 0.0066 0 0.0000

7 《关于公司 2023 年度董事薪酬方案的议
案》 9,132,826 99.9934 601 0.0066 0 0.0000

9 《关于公司 2023 年度向银行申请综合授
信额度的议案》 9,132,826 99.9934 601 0.0066 0 0.0000

10 《关于使用部分超额募集资金永久补充
流动资金的议案》 9,132,826 99.9934 601 0.0066 0 0.0000

11 《关于使用部分暂时闲置自有资金进行
现金管理的议案》 8,525,419 93.3430 608,008 6.6570 0 0.0000

（三）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股东大会的所有议案均为普通决议议案，已获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所

持有表决权股份的过半数同意通过；
2、本次股东大会议案 5、议案 6、议案 7、议案 9、议案 10、议案 11对中小投资者进行了单独计票；
3、本次股东大会还听取了《2022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4、苏州工业园区智禹博信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放弃表决权的 1,511,243 股，苏州工业园区智

禹东微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放弃表决权的 1,046,808 股，苏州智禹淼森半导体产业投资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放弃表决权的 814,159股,苏州工业园区智禹博弘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放弃表决
权的 336,311股，以上均不计入公司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
律师：熊琦、赵龙廷
2、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东微半导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

规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会议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苏州东微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5 月 19 日

证券代码：000755 证券简称：山西路桥 公告编号：2023-19

山西路桥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
1.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3年 5月 18日（星期四）15：00。
（2）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投票时间为 2023 年 5 月 18 日 9:15-9:25，9:30-

11:30和 13:00-15:00； 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时间为 2023 年 5 月 18 日 9:15 至 2023 年 5 月 18 日
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山西省太原市小店区清控创新基地 B座 10层会议室
3.召开方式：本次会议采取现场会议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4.召集人：山西路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5.主持人：董事长武艺先生
本次股东大会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和表决程序均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

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
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 14 人，代表股份 1,154,395,579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78.6743％。 其中：
（1）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 4人，代表股份 1,004,742,355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68.4751％。
（2）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10人，代表股份 149,653,224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10.1992％。
（3）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 11 人， 代表股份 25,937,724 股， 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1.7677％。
2.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席和列席了本次会议。 山西中吕律师事务所贺勇、范思远律师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进行见证。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以下议案， 议案的审议及表决情况如

下：
议案 1.00《2022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总表决情况：同意 1,154,356,479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966％；反对 39,100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34％；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25,898,624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8493％； 反对
39,1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1507％；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
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该议案获得通过。
议案 2.00《2022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同意 1,154,356,479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966％；反对 39,100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34％；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25,898,624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8493％； 反对
39,1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1507％；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
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该议案获得通过。
议案 3.00《2022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同意 1,154,356,479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966％；反对 39,100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34％；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25,898,624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8493％； 反对
39,1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1507％；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
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该议案获得通过。
议案 4.00《2022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总表决情况：同意 1,154,356,479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966％；反对 39,100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34％；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25,898,624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8493％； 反对
39,1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1507％；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
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该议案获得通过。

议案 5.00《2022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总表决情况：同意 1,154,356,479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966％；反对 39,100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34％；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25,898,624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8493％； 反对
39,1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1507％；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
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该议案获得通过。
议案 6.00《2023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总表决情况：同意 1,154,356,479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966％；反对 39,100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34％；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25,898,624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8493％； 反对
39,1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1507％；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
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该议案获得通过。
议案 7.00《2022年度利润分配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 1,154,356,479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966％；反对 39,100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34％；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25,898,624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8493％； 反对
39,1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1507％；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
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该议案获得通过。
议案 8.00《关于 2023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关联股东共 5 位，合计 1,013,558,979 股回避表决，本

议案实际有效表决股数为 140,836,600股。
总表决情况：同意 140,797,5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722％；反对 39,100 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278％；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 18,2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31.7627％；反对 39,1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68.2373％；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
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该议案获得通过。
议案 9.00《关于续聘公司 2023年度财务决算报告和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 1,154,356,479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966％；反对 39,100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34％；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25,898,624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8493％； 反对
39,1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1507％；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
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该议案获得通过。
议案 10.00《关于修订＜投资管理办法＞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 1,154,356,479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966％；反对 39,100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34％；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25,898,624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8493％； 反对
39,1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1507％；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
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该议案获得通过。
议案 11.00《关于修订＜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 1,154,356,479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966％；反对 39,100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34％；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25,898,624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8493％； 反对
39,1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1507％；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
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该项议案以特别决议方式获得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经山西中吕律师事务所贺勇律师、范思远律师出席会议见证，并对本次股东大会的

召集、召开程序、召集人和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的资格以及会议表决程序、表决结果等事项出具了
法律意见书。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及召集人资格、会议表决程序
及表决结果均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山西中吕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山西路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5 月 18 日


